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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横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hengqin/tzgg/201712/12dd334df2194d049702350f704edc40.shtml） 

 

附錄 

 

珠横新办〔2017〕35 号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横琴新区 

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扶持措施》的通知 

 

区直各部门： 

《横琴新区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扶持措施》已经区管委会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

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金融服务局反映。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横琴新区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扶持措施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75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粤府〔2014〕75 号）和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珠府〔2015〕89 号），促进横琴

新区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制定本扶持措施。 

第二条  在横琴新区依法注册、纳税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机构及其全资或控

股公司在横琴新区依法注册、纳税的从事保险服务类企业，其他保险业相关机构，适用本扶持

措施。 

第三条  本措施所称的保险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集团（控股）

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再保险公司等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保险中介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公估

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第四条  在横琴新区注册设立并实际办公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按以下方式给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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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扶持： 

（一）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实缴注册资本 10 亿元以下的（含 10 亿元），按《广东自

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产业培育和扶持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珠横新办〔2017〕12 号）执行。 

（二）保险机构业务总部、运营管理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 

（三）保险机构一级分支机构，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保险公司二级分支机构，一次性

奖励 50 万元。 

（四）保险机构及其全资或控股公司在横琴新区注册设立的对推动全区保险业发展有重

大意义或对全区经济拉动强的保险服务类企业，实缴注册资本达到 1 亿元以上的，按照“一事

一议”原则，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奖励。 

第五条  鼓励保险机构法人总部增加注册资本。新增实收资本 10 亿元以下、5 亿元以上

的，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20 亿元以下、10 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20 亿元以上

的，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 

第六条  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的保险机构法人总部并购重组区外金融机构，且重组后该机

构注册在横琴新区的，并购交易额达 10 亿元以下、5 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20 亿

元以下、10 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20 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 

第七条  在横琴新区注册的、经保监会批准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其管理的资产规模每增

加 100 亿元奖励 100 万元，累计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第八条  鼓励在横琴新区注册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设立保险改革创新奖和保险特别贡献奖，每年对全区保险业奖励金额总计不超

过 1000 万元。 

设立保险改革创新奖，授予在推进重大保险改革、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

献者。 

设立保险特别贡献奖，授予在推进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保险业发展方面有

突出贡献者。 

以上奖项每年评选一次，具体评选办法或细则由区金融服务局另行制订。 

第九条  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并实际办公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法人，按《横琴新区

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办法》（珠横新办〔2014〕33 号）享受创新金融总部企业相关奖励。 

第十条  鼓励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横琴新区工作和发展，可按照横

琴新区户口迁移管理有关规定，优先协助其办理横琴新区户籍迁入申请。 

第十一条  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含非本地户籍）子女，申请就读我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由区教育部门统筹协调，优先安排入学；申请就读市内区外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的，区管委会协调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就近安排入学。 

第十二条  本扶持措施所需经费按《横琴新区产业培育、扶持和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珠横新办〔2015〕4 号）有关规定，纳入横琴自贸试验片区年度财政预算专项资金安排。 

第十三条  符合本扶持措施规定的相关机构申请本办法奖励资金的，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

向区金融服务中心递交上年度有关奖励项目的申报材料，具体申报指南由区金融服务局另行制

订并及时公布。 

第十四条  本扶持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区金融服务局负责解释。 


